东海生态环境局2025年第六批公开回复
匿名举报生态环境问题办理情况
	序号
	举报内容
	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东海县富华东路398号，厂房（无名称）夜间下班不关机器，噪音扰民。
	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信访线索开展检查，线索反映为连云港锋歌箱包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根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生产时间为7：30-18：30，噪声来源为室外空压机，之前由于工人下班后忘记关闭空压机造成噪声。
	我局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企业做好环境管理，安排专人负责下班后关闭生产设备，避免噪音扰民。

	2
	东海县经济开发区晶辰路1号宝盛石英公司，12号厂房西边车间，没有环评、安评，使用酸洗石英，污染环境。
	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信访线索开展检查，连云港莲臺光电有限公司租用东海县宝盛石英制品有限公司西北侧一间厂房及环评手续从事石英制品深加工，宝盛石英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石英玻璃管及深加工项目经原东海县环境保护局审批。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工艺流程：原料（石英玻璃管）-切割-清洗-加热-冷却-抛光-检验-成品，未发现涉酸工艺。
	[bookmark: _GoBack]未发现涉酸工艺



